

附件4

铜梁区示范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或效益标准

	类别
	种类
	规模标准

	种

植

业
	粮油类
	经营耕地≥50亩

	
	蔬菜类
	露天种植
	经营耕地≥30亩

	
	
	设施农业种植
	经营耕地≥20亩

	
	柑橘等水果类
	露天种植
	经营耕地≥50亩

	
	
	设施农业种植
	经营耕地≥20亩

	
	笋竹、林果类
	经营耕地≥50亩

	
	花卉、苗木类
	露天种植
	经营耕地≥30亩

	
	
	设施农业种植
	经营耕地≥10亩

	
	中药材类
	经营耕地≥30亩

	
	茶叶类
	经营耕地≥50亩

	
	花椒等调味品类
	经营耕地≥50亩

	
	食用菌类
	食用菌种≥5万袋

	养

殖

业
	生猪
	种猪场
	存栏量≥30头

	
	
	商品猪场
	年出栏量≥200头

	
	肉牛
	年出栏量≥20头

	
	奶牛
	年存栏量≥20头

	
	山羊
	年出栏量≥100头

	
	兔
	种兔场
	存栏量≥300只

	
	
	商品兔场
	年出栏量≥10000只

	养

殖

业
	蛋禽
	种禽场
	存栏量≥5000只

	
	
	商品禽场
	存栏量≥5000只

	
	肉禽
	种禽场
	存栏量≥5000只

	
	
	商品禽场
	年出栏量≥5000只

	
	蜜蜂
	中蜂
	存栏量≥50箱

	
	
	西蜂
	存栏量≥150箱

	
	渔业
	池塘养殖
	水面≥50亩

	
	
	流水养殖
	水面≥1000平方米

	种养结合
	按种植、养殖业分别占上表所列种类规模标准的权重合并计算经营规模，其中主要产业达到上表其中一种类规模的70%以上。

	其他
	其他类效益标准：年经营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年务工收入。





